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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 
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獲悉，

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廣西監管局近日決定（「該決定」）對新智認知數字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（「新智認知」，為本公司關聯方）以及張宇迎先生（「張先生」）等相

關責任人出具警示函。張先生曾於2022年5月至2023年12月期間擔任新智認知之董事

長。張先生於2023年12月從新智認知離任並加入本公司擔任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。 
 
根據該決定，新智認知及相關責任人因未按規定披露 2023 年度業績預告以及 2019 至

2022 年度財務報告信息披露不準確，違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》。該決定

的詳情請參閲新智認知發佈之公告： 
https://static.sse.com.cn/disclosure/listedinfo/announcement/c/new/2024-06-01/603869_2024
0601_01GN.pdf（僅以中文版本提供）。 

 
新智認知並非本集團之成員。因此，上述事項對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並無影

響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新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王玉鎖 

  
香港，2024年6月3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下列董事構成：六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主席王玉鎖先生、首
席執行官張宇迎先生、總裁劉建鋒先生、首席財務官王冬至先生、張瑾女士及蔣承宏先生；
一位非執行董事，王子崢先生；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馬志祥先生、阮葆光先生、
羅義坤先生及黃勵女士。 


